
附件二

臺南市各地政事務所

代收申領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案件 收據

□申請人

□代理人

申請代收

日 期
年 月 日

申請標的

□土地：臺南市______區______段______小段_______地號共______

筆之徵收補償費。

□建物：臺南市______區______段______小段_______建號共______

棟之徵收補償費。。

□保管字號： 年 號

□工程名稱：

□其它：

代收機關 臺南市 地政事務所
紀錄簿

編號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申領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案件送達管轄機關(臺南市政府地政

局)後，依相關規定辦理審核及核發，處理時限自該府收件後起算。

二、申請領取支票者，應依管轄機關之通知親自到場領取；另申請以

匯款方式將補償費匯入應受補償人帳戶者，其匯費由應受補償人

負擔。

三、代收機關不審核申請人是否適格等事項，收件後如有補正、駁回

等事項，均由管轄機關辦理。。

四、附繳文件：

□身分證明文件 _份 □印鑑證明 _份 □委託書__份

□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__份 □切結書__份 □存摺影本__份

□申請書 份 □戶籍謄本 份 □__________ __份

五、代收機關查詢電話： 轉

六、管轄機關查詢電話：臺南市政府地政局(06)6322231 分機 6230

當事人確認無誤簽章

1 份交由申請人或代理人留存。

1 份代收機關留存。 代收機關承辦人簽章 。

1 份隨案件寄送管轄機關。

代收機關章


